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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下，“隐性采访”成为新闻记者挖掘深度新闻的常用手法。对于新闻媒体和记者来说，采

用此类方法是无可厚非的，它能使记者获取正面采访得不到的信息和材料，增强了新闻的真 

实感、现场感。然而，在法制日益健全，权利界限越来越明确的今天，“隐性采访”稍有不 

慎就会带来职业道德上的问题，也可能会引起法律上的纠纷。如何把握隐性采访的道德与法 

律界限，是新闻记者时刻要注意的问题。 

  一、“隐性采访”的含义及法律思考 

  “隐性采访”是新闻记者在进行采访活动中不通报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工作目的，借助采访

工 具（照像机、录像机、录音机等）在被采访者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偷拍（录）等采访活

动。 中国社会科学版的《汉语新词新义词典》对“偷拍”一词的解释是：“拍摄时不使人觉

察； 未经允许偷偷拍摄”。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，“偷拍”有两层意思：一是不使人觉察，

二是 未经允许。第一层意思似乎仅仅涉及拍摄方法或技巧问题，实际上许多优秀摄影作品都

是在 被摄对象不知情况下拍摄成功的；而第二层意思就不再仅仅是方法或技巧问题了。由于

拍摄 前没有征得被摄者的同意，拍摄后也没有或难以取得被摄者的许可。因此，一旦偷拍行

为被 发现（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偷拍照版公开发表之后），偷拍者就可能面对复杂的法律问

题。  

  新闻界究竟有没有偷拍偷录的权利？应当承认，偷拍偷录属于秘密采访的范畴。记者不公

开 身份进行秘密采访或者化装采访的方式早已有之，中外不乏其例，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一

种 难以动摇的传统。１９８０年，美国一位女记者乔装疯子潜入妇女收容所，成功报道了该

所 虐待被收容妇女的真实情况，此例一直作为诠释秘密采访方式的经典范例，就是在广播电

视 事业发达的今天，仍可在美国新闻系的教学参考书中见到。我国２００１年中秋前冠生园

的 月饼加工事件使国人震惊，没有超常的采访手段同样是获取不到新闻信息的。 

  在中国记者有无秘密采访的权利，应当按照“有法律依法律，没有法律依政策，没有政策

依 习惯”的原则来认识。政策规定或内部规定中涉及此类问题的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原有的

规定，大致要求批评性报道公开前，要同被批评者见面；另一种是近年来为避免假记者和有

偿 新闻，要求记者采访时出示证件，公开身份。另外，新闻界的自律性文件——１９９１年

全 国记协通过的《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》：“要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，

尊 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”，这些应理解为不提倡秘密采访。在现实当中，“批评报道事

先 同被批评者见面”的约束早已被突破了，于是才引起了对偷拍偷录问题的法律思考，这既

有 积极的一面，也有相当消极的因素搀杂其中。所谓积极的一面，包括一些违法、违反公德

的 恶劣现象被新闻界及时揭露，一些久拖不决的问题由于新闻界的介入而获得了解决。其中

偷 拍偷录的采访方式功不可没，因为广播电视节目和新闻照片的直观效果常常让被批评者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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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 可说，由此减少了扯皮。所谓消极的一面，是某些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动辄以“曝光”相

威 胁，而实际上却是为了拉广告、拉赞助。“防火、防盗、防记者”的说法，客观地反映出

社 会对新闻界极少数人的这种不正之风的厌恶。 


  二、新闻工作者在“隐性采访”中的合法权利 

  新闻工作者偷拍偷录现象主要是在揭露违法行为报道中发生的。如果法律一概不允许偷拍

偷 录，受损害最大的莫过于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媒体批评报道。中央电视台的“焦点访谈”栏

目 以真实泼辣、敢于针砭时弊、大胆进行舆论监督的风格而为全国观众所认同，在新闻界也

赢 得了很高的声誉，被评为名牌栏目。然而，该栏目许多引起良好社会反响，推动社会进步

的 报道特别是对违法行为的揭露，大多是记者冒着危险秘密录像获取的新闻素材。可以肯

定， 没有偷录就没有这些好报道。笔者认为，这类报道的合法性应予肯定。 


  然而有学者认为，记者“隐性采访”既无法律依据，甚至也是与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

德 相悖的。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。 

  尽管我国没有明确规定偷拍偷录是合法权利的法律条文，但从国家的基本法律中还是能够

找 到法律依据的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２条规定：本法的任务之一是“教育公民自觉遵守纪律

积 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”。无疑，此规定赋予了每个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权利和义

务 ，肩负舆论监督职能的新闻界和每一位记者较之一般的公民而言，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

的 责任更大，义务更重。而他们与之斗争的最为有力的武器不是拳打脚踢，而是手中的笔和

工 具（录音机、摄像机、照相机）。但是，报纸上刊登的批评性文字报道一旦引起纠纷，却

没 能看得见、听得到的证据，最后往往使记者陷入败诉境地，这不能不是媒体批评性报道退

避 三舍的原因之一。有哪几家电台、电视台记者的批评性报道被受批评者控告为失实或侵犯

名 誉权而在法庭上败诉的？原因也在于录音、录像、照片具有铁证如山的功能。这从另一个

方 面证明，记者的录音录像（包括偷拍偷录）是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有力工具。 

  有人以《中国新闻工和者职业道德准则》关于“要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，尊重

被 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”的规定为依据，认为偷拍偷录是违反新闻道德的。这里问题的关键

是 怎样理解“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”。 


  有人认为，所谓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，就是要求记者采访时必须经被采访者同意。

笔 者认为，这样理解既不符合原意，也是在实践中行不通的。 

  对于某些违法犯罪者来说，如果在他行违法犯罪行为时就享有普通人一样的拒绝采访权，

任 他自由地从事违法活动，这无异于鼓励和放纵他。如保障了他的违法“自由”权益，广大

群 众的权益和自由则必定受到损害。在这两者之间，法律的天平究竟该倾斜于哪一边，这是

显 而易见的。 


  三、“隐性采访”应注意的问题 

  我国宪法第３５条规定：公民有言论、出版自由。新闻自由作为基本人权被世界各国以法

律 形式确立下来，采访自由作为新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法律的允许和保护，这就

保 障了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的采访、了解发掘的权利，有选择采访方式的自由。“隐性采

访” 作为采访方式之一理应属于记者可以使用的权利，但是这种权利和自由不是无限扩张，

新闻记者在受到新闻自由、舆论监督等法规支持的同时，采访仍然要尊重被采访人的有关民事

权 利，如公民隐私权、肖像权、通信秘密权；遵守有关法律，如保密法、妇女权益保障法、

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。只有因人、因事作出恰当处理，才能有效地行使新闻自由的权

利 和义务，担负起惩恶扬善的社会责任。 

  公民的隐私权又称为个人生活秘密权，是指公民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与公共利益无关的

 



事 实的权利。侵害隐私权包括传播他人的生活秘密和窥探、干扰他人的私生活。 

  一般来说，在公共场合对公众人物如政治家、国家公务员、文体明星等进行采访，不经允

许 或不使其觉察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可以不受限制；对在公共场合的非公众人物一言一行

进 行拍摄、录音一般也不受限制。这是因为一个人将自己置身于公共场所中，就等于承认了

自 己行为的公开性，也就放弃了该行为的隐匿权，而不管是记者还是其他人都有将他在公共

场合所看东西拍摄下来、记录下来通过媒体发表的自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记者偷拍、偷录并不

构成对被摄、被录者隐私权的侵害。但是，如果被摄、被录者明确表示拒绝摄像、录音，记者

若再坚持采访,就有侵害公民隐私权之嫌。 

  在非公共场合，对偷拍、偷录的限制更为严格：不经主人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非法进入其住

宅 （包括私有住宅、租用房，以及在宾馆、招待所临时租用的房间）、办公室进行拍摄；不

经 允许不得对在非公共场合的谈话进行窃听、笔录、录音；不经允许，不得对在私人范围内

举 行的活动，如宴会、比赛、表演进行拍摄、录音。这些限制，即便是记者也无权跨越。 

  对于不以特定人物为中心的社会事件，如交通事故、犯罪现场、公开比赛等，记者可以不

以 允许进行拍摄、记录，这是因为社会事件具有公开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有人恰好卷入

了 该事件，则成了“非自愿的公众人物”，成了记者所报道的事件的一部分，难以得到隐私

权 的保护，记者对其偷拍、偷录也不负有侵犯隐私权的责任。 

  在现实生活中，除了以侵犯隐私权为由对记者偷拍、偷录进行起诉外，以侵犯公民肖像权

为 由对记者隐性采访起诉的情况也不少。构成侵犯公民肖像权应有３个要件：一是未经本人

同 意，二是以营利为目的，三是有使用公民肖像的行为。因此，如果记者仅仅只有偷拍行为

而 没有将偷拍的肖像公开发表或播出，则不会造成对被摄者肖像权的侵害，最多侵犯的只是

其隐私权。 


  但是真正构成侵权纠纷的是在新闻报道中使用了偷拍的照片或录像。尽管根据《民法通

则》 的规定，可以认为新闻报道不以营利为目的，即使刊登、播出了偷拍的照片或录像，记

者也 不存在侵权问题。目前，这一看法在学术界颇有争议。有学者认为不能以是否营利为目

的来 作为判断是否侵犯肖像权的标准。因为从我国民法通则的立法意愿来看，从保护公民的

人格 利益出发，肖像权保护的内容是肖像权所体现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，另外，肖像权有

其专 有性，对肖像权的保护，重在禁止不尊重公民肖像拥有权、制作权和使用权的行为，而

不仅 在于禁止以营利为目的。坚持把营利目的作为侵害肖像权责任的构成要件，承认使用他

人肖 像非法营利目的时行为的合法性，这难以保护肖像拥有者的人格尊严。在新闻采访中偷

拍行 为的产生是记者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考虑的，也许就忽略了被摄者的肖像权所体现的人

格尊 严不受侵害。因此，即便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新闻报道使用了记者偷拍的照片或镜头，

事件 虽可报道，应将当事人的形象图片予以虚化处理，报纸图片则应遮挡人物面部的部分或

全部 ，否则都有可能构成对被摄者肖像权的侵害。 

  四、发表隐性采访稿件的禁忌 

  偷拍、偷录行为本身一般不会引发什么法律问题，有的摄影专业书刊甚至还专门传授偷拍

的 技巧。在实践中，把偷拍照片用于个人学习、研究也不会引发什么法律问题，至多也只是

道 德问题。 


  不过，把偷拍、偷录的稿件公开发表，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务必引起

高 度警惕，否则终有一天会被推上法庭。公开发表偷拍、偷录稿件一般应注意以下问题：
 第一，要注意保护未成年人。现在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一些所谓“纪实采访 ”有些内容涉

及那些未成年人，而这些有被采访人形象的稿件发表时如果不加技术处理如遮 挡眼睛、头部

等，就有可能对那些未成年人的心灵塑造乃至其一生成长产生不良影响。所以 当有关镜头涉



及未成年人时，应作适当的技术处理。 

  第二，要注意保守国家机密。 

  第三，非商业性。即所发表的偷拍照片是为新闻报道目的服务的，而不是单 纯为增加某

些噱头，为提高本报发行量或者谋取小团体利益去偷拍别人的私事。 

  第四，非攻击性。利用公开发表偷拍照片对某人进行诽谤或攻击是法律不允许的，这就要

求做到真实、客观、准确，避免感情用事。 

  第五，避免干预司法审判。在有的国家如英国，不准刊登犯罪的细节，不许 刊登任何挑

起记者对被告仇视的文字，更不允许用偷拍方式披露犯罪过程。在我们国家，对 于未审结的

案子一般不予评论报道，目的是保证司法部门公正审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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